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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扬教办函〔2020〕82号 

 

关于转发 2019—2020学年度扬州级中小学（幼儿
园）骨干教师业务考核结果的通知（仪征市） 

 

各学校：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中小学骨干教师管理，推进骨干教师队伍

建设，促进教师队伍整体水平提高，根据《江苏省中小学特级教

师管理暂行办法》（苏教人〔2003〕78 号）、《关于修订印发<扬

州市教育教学名师管理考核办法>的通知》（扬教发〔2018〕55

号）精神，扬州市教育局组织了 2019-2020学年度全市中小学（幼

儿园）骨干教师业务考核工作。现将考核结果（仪征市）予以转

发： 

一、考核对象及内容 

本次我市参加考核的骨干教师共 643人，包括在职江苏人民

教育家培育对象、省特级教师、市级特级教师（市特级班主任）

和市级学科带头人、中青年教学骨干、教学能手等六类骨干教师。 

考核内容为骨干教师 2019年 7月至 2020年 6月履行职责情

况，重点包括职业道德、教育教学实绩、教研科研、示范辐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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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提升等方面。 

二、考核结果 

今年，我市参与考核的 643人中，有 67人获优秀等次，予

以通报表扬；574 人获合格等次；1 人获基本合格等次；1 人考

核不合格（具体名单详见附件 1）。郭春娟等 11人连续两年考核

优秀且公办义务段教师符合文件规定的交流要求，被直接授予学

科带头人称号；谷周波等 9人连续两年考核优秀且公办义务段教

师符合文件规定的交流要求，被直接授予中青年教学骨干称号

（具体名单见附件 2）。 

三、工作要求 

一是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各校要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高度重

视教师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对学校骨干教师的培养和管理工

作，建立健全业务考核档案，同时为他们开展业务进修、教育教

学指导和科研工作提供有力支持，努力培养造就一批在市内外有

一定影响力的骨干教师，更好地促进全市教育质量的提升。 

二是高度重视骨干考核工作。各校要高度重视骨干教师考核

工作，将本次考核情况传达到全体教师，并将考核结果通知到每

一位接受考核的骨干教师。骨干教师业务考核结果要作为评优评

先及职称晋升的重要依据，对无故不参与年度考核和考核不合格

的教师要予以通报，对连续两年不合格的教师取消其骨干称号。

义务段公办学校符合交流条件的教师须有交流经历或在薄弱学

校、乡村学校任教经历，方可晋升高一级骨干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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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充分发挥骨干引领作用。全市各类骨干教师要进一步加

强师德修养，提升业务水平，潜心教育教学研究，努力做出更多

更优秀的教育教学成绩，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全市广大教师

要以考核优秀的骨干教师为榜样，模范履行教师职责，爱岗敬业，

开拓创新，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力争创造更加突出的教育教

学业绩，为办高品质教育、建高品质学校、育高品质学生作出更

大贡献。 

 

附件：1. 2019—2020学年度扬州级中小学骨干教师业务考核结

果（仪征市） 

2. 2018-2019学年、2019-2020学年仪征市连续两年考核

优秀晋升骨干教师名单 

 

 

扬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0年 10月 14日 

 

 


